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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地震预警管理规定

（2016 年 10 月 20 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06 号公布 自

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震预警管理，发挥地震预警作用，减轻

地震灾害损失，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防震减灾法》《地震监测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省

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的地震预警规划、建设、信息发布及

其监督管理工作，适用本规定。

本规定所称地震预警，是指利用地震预警设备、设施及相关

技术建立地震预警系统自动快速获取地震信息,当发生破坏性地

震时，在地震波到达之前，向可能遭受破坏的地区提前发出地震

警报信号的行为。

第三条 地震预警工作遵循政府主导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

的原则，实行统一规划、统一管理、统一发布的工作机制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地震预警系统建设纳入

防震减灾规划，建立地震预警应急响应机制，将开展地震预警工

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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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款所称地震预警系统，包括地震监测系统、数据传输和处

理系统、地震预警信息服务系统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

区域内地震预警工作的监督管理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依法做好地震预

警相关管理工作。

第六条 鼓励和支持开展地震预警科学技术研究，推广应用

地震预警先进技术。

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、企业、社会组织参与地震预警系统建

设以及地震预警相关产品的研发和生产。

第七条 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全省地震预警

系统建设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。

省地震预警系统建设专项规划主要包括：系统建设总体目

标，监测系统建设，数据传输和处理系统建设，信息服务系统建

设，资金投入、保障措施等内容。

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

关部门，根据省地震预警系统建设专项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

的地震预警系统建设方案，报上一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批准后组

织实施。

系统建设、运行和维护所需经费，按照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

原则，由县级以上财政予以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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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地震预警系统建设采用的设备和软件，应当符合国

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有关地震监测技术要求，系统

建设的设计、施工和仪器入网等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毁损、拆除或者擅自移动地震预

警系统专用设施，不得危害观测环境。

第十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

学校、医院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安装地震预警信息自动接收设

施。

鼓励核设施、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、机场、高速铁路、地

铁、高速公路、供油、供电、供气等重大工程，建设地震预警信

息自动接收设施和应急处置装置。

第十一条 地震预警系统应当经过一年以上试运行，试运行

结束并经省级以上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组织评估、验收合格后，方

可投入正式运行。

有关单位建设的地震预警台站（点），符合省地震预警建设

专项规划和入网技术要求的，可以纳入全省地震预警系统。

第十二条 纳入省地震预警系统的台站（点），应当将地震

预警系统的监测数据信息实时传送到省地震预警中心。

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对传送到省地震预警中心的监测

数据信息进行收集、处理，并提供共享服务。

第十三条 地震预警信息由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通过地震



云南省人民政府规章

X
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

- 4 -

预警系统向社会统一发布。

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地震预警信息，不

得编造、传播虚假地震预警信息。

第十四条 破坏性地震发生时，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向

本省行政区域内预估地震烈度 6 度以上区域发送地震预警信息。

地震预警信息内容应当包括地震震中、震级、发震时间、破

坏性地震波预计到达时间、预估地震烈度等要素。

第十五条 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的条件、范围、方式等应当符

合国家、行业和地方有关标准。

地震预警信息自动处理、发布、接收技术设施应当符合有关

地震预警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。

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接收到地震预

警信息后，应当按照地震应急预案规定，依法及时做好地震应急

处置工作。

第十七条 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应当组织开展

地震预警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和地震应急演练，提高公众应用地

震预警信息进行避险的能力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，应当对有关单位做好

地震预警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地震应急演练进行指导、协助、督促。

新闻媒体应当开展地震预警知识的公益宣传。

第十八条 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地震预警系统



云南省人民政府规章

X
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

- 5 -

运行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地震预警

系统专用设施和观测环境的保护工作，地震预警系统专用设施和

观测环境遭受破坏的，应当及时组织修复。

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有关部

门、有关责任单位未依照本规定履行职责，对地震预警工作造成

严重影响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

给予处分。

第二十条 地震预警系统运行管理人员玩忽职守，导致地震

预警信息的发布出现重大失误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给予处分。

第二十一条 擅自发布地震预警信息或者编造、传播虚假地

震预警信息，扰乱社会秩序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

管部门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 1

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；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规定的，依法给予

处罚。

第二十二条 破坏地震预警系统专用设施的，由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；造成

严重后果的，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